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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
十年的馬道立

將於下周一正式退休，昨日他
在記者會上表示，任內的使命
是要維持香港的法治，香港至
今仍然享有司法獨立，法官處
理案件不受任何人意見影響。

無人可凌駕法律之上
馬道立表示，首席法官及

司法機構的使命是維持香港的
法治，法官處理案件時只需考
慮法律理據，公平、公正、依
法處理案件，不受任何人的意
見、政見所影響，而且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無人可凌駕法律
之上。每名法官都要宣誓擁護
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維護法治。

馬道立指出，任內面對很

多工作挑戰和壓力，但並無受
到任何來自中央及特區政府的
施壓，亦從未影響各級法官判
案。馬道立亦表示在工作期間
特別重視建立兩地司法機關的
工作關係，自己曾多次在北京
與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討論法律
問題，雖然兩地制度有分別，
但仍然有可以討論的地方。

馬道立亦對2014年法律年
度開啟典禮致辭時曾提及的
「三權分立」 原則做出回應，

他表示當時並非想提出政治問
題，他希望強調的是，香港最
需要的是司法獨立，而基本法
中亦有三條條文寫明了這一
點，並重申自己只講法律而非
政治。他表示，從法律角度而
言，司法獨立在香港並沒有改
變。

大公報記者 義昊

早前有報
道指，終審法
院常任法官張

舉能接替首席法官一職後，其
空缺由幾位獲推薦的候選人競
逐，其中一位就是馬道立的太

太，即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袁
家寧。馬道立昨日回應有關傳
聞時，稱 「呢個係唔關我事。
我一路都係唔評論，但呢個同
我係無關係。」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司法獨立並沒有改變􀎡

傳妻任終院常任法官
馬道立：唔關我事

維護法治

不予置評

議員促司法機構聆聽改革呼聲

馬道立昨日在會展召開記者會，開場發言時回應司法改
革的建議。他稱，司法機構不是反對司法改革，若果有任何
可以改善的地方，司法機構一定會跟進，也是多年的立場。
「你說改革，你要給細節、理由、理據，為何及哪方面要改
革；如果有些有細節，我們一定可以研究。其他人如果指，
我不喜歡你今天的判決、昨天的判決或明天的判決，所以你
要改革，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理由。」 他又說，法官
秉持公平公正態度審理案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基本
原則不會改變。

促設司法監察及量刑委員會
很多市民投訴裁判官在處理黑暴案件的表現，至今總裁

判官都認為無錯，坊間形容是官官相衛。馬道立對此沒有正
面回應，僅稱涉及政治原因的案件，很多人會有強烈情緒，
但法官不會考慮政治因素，只會按照法律和證據審理。

馬道立亦指出，處理國安法與其他問題一樣，具有挑
戰，而法庭的處理方式也是一樣，按照法律依據作出裁決，
不會考慮政治問題。另外，馬道立表明退休後不會擔任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健慈認為，司法體制
一直出現很多問題，例如裁判官經常出錯，律政司多次提出
上訴，而上訴庭亦指出裁判官犯錯。此外，法官升遷及懲處
並不透明，例如裁判官何俊堯被投訴，卻可以調職加薪，市
民難以理解。他認為，設立司法監察及量刑委員會有迫切
性。

倡培訓法官認識國安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香港以

往沒有國安法，所以法官沒有相關的經驗及可以參考的案
例，不了解國安法背景，所以處理國安法保釋就會出現問
題。國安法不是普通刑事罪行，不是一人犯罪，而是一人得
到多個境外或外國勢力支持，有關行為是可以很隱蔽。所以
他認為要改革的話，就是加強法官對國際政治的認知，培訓
法官認識國安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市民近年來因司法機構
量刑的機制欠缺公開透明、清晰指引的投訴與日俱增，現時
針對法官投訴由被投訴法官的上級處理，更被很多市民詬病
為 「官官相衛」 ，有民調亦指市民對司法機關失去信任，維
護並加強司法機構的公信力正是最有力的理據。她又說，立
法會資料研究組就海外量刑委員會及處理投訴法官機制提交
了詳細報告，可見設立相關委員會的做法既不會干預法官判
案，亦不會影響司法獨立，且已廣為海外司法管轄區所採
用，為設立量刑委員會與監察司法人員委員會提供了穩妥的
細節和理據，希望下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可以認真考
慮。

社會提倡司法改革的呼聲不斷，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日終於首次開腔回應。
馬道立稱，司法機構不反對司法改革，但改
革建議必須提供細節、證據及理由；若果因
為不喜歡裁決就提出改革，這不是好的理由。
政界及法律界人士認為，司法改革具迫切性，
例如保釋衍生的逃犯問題、量刑不一、法官
不熟悉香港國安法等，希望司法機構能夠認
真聆聽意見。

馬道立：不反對改革，但要給細節、理據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林子勤

水佳麗

何俊堯

羅德泉

媒體批法官准保鬆手媒體批法官准保鬆手 林鄭林鄭：：不會影響司法機構不會影響司法機構
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早前獲法院批准
保釋，有媒體發文批

評法官的決定，對此，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傳媒時強
調，相信相關意見不會對司法機構造成

壓力，司法機構不會受相關言
論的影響。

林鄭月娥指

出，她本人和律政司司長已多次向公眾
表示，要尊重司法制度，維護司法獨
立，不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批評法
官的決定。若有一定的法律認知基礎，
且根據事實和相關證據表達意見，則屬
於言論自由。

林鄭月娥重申，十二逃犯在香港涉
嫌嚴重違法，更有組織性地畏罪潛逃。
她強調，每個地區的司法制度不盡相

同，任何人都應知曉身處之地的司法制
度、司法系統等，只要做到守法，就毋
須過分擔心。

至於涉及香港國安法執法部門的截
取通訊行動，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國安
法第43條賦予行政長官核准截取通訊的
權力。她說，在行使有關權力時一定會
非常謹慎，且受到很多制約，市民大可
放心。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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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理據
❶正確理解和準確實施 「一國兩
制」 是香港法院和法官的憲制
責任。回歸後，香港法院在個
別判決中出現了挑戰香港特別
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嚴重問題。

❷要堅決維護香港依法享有的獨
立司法權，但 「司法獨立」 有
明確含義和界限，不能演變為
「司法獨大 」 或 「司法至
上」 。

❸香港司法機構政治化傾向必須
得到遏制。

❹香港司法機關任人唯親、排斥
異己的狀況嚴重，必須得到糾
正。

❺維護香港良好的法治是全社會
的共同心願。

大公報記者整理

司法改革建議
•成立司法監察及量刑委員會
•加強法官對基本法的系統學習和與內地有關部門的深入交流
•培訓法官熟習香港國安法
•改進法官任免制度，確保司法人員能夠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
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

•提高司法覆核的門檻
•提高法援的門檻，批出劃一金額的法援，以免申請人濫用

言論自由

雙重標準 黑箱作業
•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形容反對 「連儂牆」
的被告 「情操高尚」 ，司法機構決定暫時
不應審理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但裁
判官水佳麗稱被告是 「優秀的細路」 ；另
一裁判官何俊堯形容犯案的 「香港眾志」
成員是 「未來社會棟樑」 ，卻沒有受到司
法機構任何訓誡。

•一眾市民投訴何俊堯，但何俊堯調往高等
法院處理原訟庭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職
銜為 「刑事案件排期法官」 ，調職的額外
收入高達50多萬至75萬餘元。

保釋條件寬鬆
•西九龍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於去
年11月26日批准前民主黨成員許智峯因
公務理由離港，並同時發還旅遊證件，許
智峯的保釋條件只需離港不少於72小時通
知警方及法院，直至今年1月26日許才需
就他於去年屯門公園遊行被控涉嫌意圖妨
礙司法公正罪到區域法院上庭應訊，其間
不用再到警署報到。

•12逃犯當中，七名的保釋裁判都是經東區
法院主任裁判官錢禮處理，包括藏汽油彈
原料案的被告鄧棨然、鄭子豪及廖子文。
當中鄧棨然及鄭子豪的保釋金僅僅是
3000元至5000元，並要遵守晚上11時至
翌日早上7時的宵禁令，及須遵守不得離
港及到警署報到。

上訴庭多次指出裁判官出錯
•裁判官林子勤，早前就一名男子涉參與
2019年6月12日金鐘非法集結案，僅輕判
監禁兩星期，又駁回律政司的刑期覆核申
請。上訴庭於去年批評林官將被告與較暴
力的集結案分開考慮，是 「錯到不能再
錯」 ，故大幅加刑至監禁七個月。

•裁判官何俊堯早前審理24歲青年於2019
年萬聖節參與中環 「面具夜」 非法集結案
時，竟僅輕判社會服務令。上訴庭開庭審
理律政司的刑期覆核申請時，指出何官未
有考慮事件對公眾的潛在威脅，批評他原
則性犯錯、量刑過輕，遂改判青年即時監
禁三個月以收阻嚇作用。

•裁判官水佳麗早前對16歲中四女學生承認
2019年9月身藏汽油彈原料案只輕判感
化，上訴庭裁定水官量刑原則有錯，已改
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上訴庭再頒判詞
指出，此類罪行無疑嚴重，被告年輕這一
因素微不足道，批評水官完全忽略了懲罰
和阻嚇。

司法體制問題多籮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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